 (
身心障礙者
家庭托顧服務
  
      
一項類似保母服務模式的新選擇
) (
※
服務對象
：
18歲以上
，
設籍且實際
居住高雄市
領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證明，須經社會局需求評估結果有
家庭托顧需求
，且
未接受長期照顧服務
、全日型或夜間住宿照顧服務、日間照顧、居家服務或同性質之照顧服務、未聘僱看護(
傭
)及未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或其他照顧、教育費用補助。
※
服務內容
：
運用
家庭托顧服務員於家托員住所
內，提供身心障礙者身體照顧、日常生活照顧與安全性照顧服務，及依受照顧者之意願及能力協助參與社區活動。
※
家托地點
：
高雄市前鎮區(近高雄捷運R7獅甲/勞工公園站)
※
補助標準
：
家庭托顧服務費
每位服務對象每月補助
以
22天為限，全日托（8小時）每日800元、
半日托（
4小時）每日400元，
家庭托顧服務員
本人之身心障礙者家屬，不得支領。 
依服務對象之身份別核定不同之補助額度：
1.低收入戶：全額補助。
2.
中低收入戶：
補助85%，服務對象自付15%。
3.一般戶：補助75%，服務對象自付25%。
受照顧者交通
費
每人每月最高補助840元。
※
服務時間
：
星期一至星期五（不含假日及國定假日）8
:00
-
16:00或8:30-16:30或9:00-17:00
※
洽詢電話：
07-7266096
轉
89洪琳雅
社工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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